填  表  说  明

1、序号，按照本单位所有人员依次排序；排列顺序为专业技术系列人员（由高到低）、管理系列人员（由高到低）、工人系列人员（由高到低），并且要求每个系列要另起一页，序号要连续。

2、工号，即工资单上的个人工号，必须填写五位数，不足前面补“0”；

3、职务一栏，按照专业技术职务和工人技术等级套改人员，将相应的职务填写在“专业技术职务”一栏，其他栏不填；按照行政职务套改人员，将相应的职务填写在“行政职务”一栏，其他栏不填；

4、任职年限一栏，只填写本人此次套改时计算任职年限的相应职务，如按现职务套改，只填写任现职务的年限，其他不填；如按照下一级职务套改，把任现职务的年限和下一职务的年限一并计算，填写在任下一职务的年限栏，其他不填。例如，某人的套改年限为25年，2003年聘为副教授，1994年聘为讲师，如按照副教授套改，任职年限为4年，薪级为26，按照讲师套改，任职年限为13年，薪级为27，故此人的“职务”一栏应在“专业技术职务”填写副教授，在“任职年限”一栏应在“专业技术任下一职务”填写13。

5、参加工作时间准确到月，比如1998.7；

6、扣除年限一栏，填写因各种原因扣除的任职年限和套改年限，扣除的原因填写在备注一栏；

7、“任职年限”和“套改年限”两栏中的年限应为扣除以后的年限数；



8、在校学习时间填写阿拉伯数字，比如1997-2001年本科，此处填写“4”；并且只填写正式参加工作以前的计入套改年限的学习时间，在职学习的学习时间不填写；

9、套改前的工资额可以12月份工资表为准，为工资单的第一项（基本工资）；

10、套改月增资额＝套改后工资合计－套改前工资额；

11、07年正常增加薪级的人员范围为2006年考核合格及以上人员，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下、未参加考核人员此栏不填；并且2007年正常增加薪级只是在套改完的薪级基础上增加一级，不需也不能再次套改。
12、考核合格及以上人员补发金额=月增资额×7，其中6个月为正常补发，1个月为第13个月工资的差额；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下、未参加考核人员补发金额=月增资额×6，另7月1日以后到工改进行之前这段时间职称、职务有变化的人员，按照工改文件的要求，在变动的下个月起变动其工资，此类人员要分别填写在两行，补发金额要分段计算，合计只填写在本人信息的第二行；
13、2006年7月1日以后调出我校人员暂不做套改，2006年7月1日以后调入我校人员由原单位套改，7月1日以后进校的毕业生（含博士后研究人员）按照工改文件新参加工作人员的标准调整并补发（入校下个月至12月）；学校内部调动人员由现单位进行套改。
14、2006年8月份退休人员由原单位套改，补发金额补发到8月份。

15、2006年7月1日以后职称、职务变动人员岗位工资变动的同时，薪级工资如果不变，考核合格及以上，2007年1月正常增加一级薪级工资；工资变动的同时，薪级工资如果增加，考核合格及以上也不增加薪级工资（即原来的“超档差”）。

16、2006年7月1日以后职称、职务变动人员，2006年7月份退休人员以及2006年7月1日以后入校人员，按序号排列时排在本单位人员的最后。

17、本套改表各单位上交3份打印盖章版（人事处2份，财务处1份）和2份电子版（人事处、财务处各1份），12月15日之前上交。

另上交财务处的电子版7月1日以后职称、职务变动人员只保留第二行。

特别提醒：所有的年限一定重新计算一遍，上次上交的信息核对表的年限每个单位计算都有错误。

